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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探索建立漳河流域
跨区域环境违法查处工作机制
跨区域环境违法主要是指跨越行政区域（省、市、县等）的环境违法行为。由于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对复杂，当前的有关法律控制仍然不力，因而引发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解决难度较大。
漳河是沮漳河的东支，长190公里，集水面积2968平方公里，跨荆门、襄阳、宜昌三个区域。
多年来，宜昌市环保局联合荆门、襄阳两地环保部门建立了漳河流域环保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漳河流域跨区域生态环保工作机制。近日，又制定出台了《漳河流域生态环境违法案件移交处理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漳河流域跨区域生态环境监察执法及违法案件的移交处理工作制度。此次新制度的出台，是三地环保部门共同探索创新跨区域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机制和方法的成果，其实施将进一步加强区域之间的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促进合力查处各种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提升漳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近年来，宜昌市环保局加强了对漳河流域生态环保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下属的远安县积极探索农村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工作机制，严控漳河流域新增污染，严管现有污染源；当阳市把强化监督与污染集中治理相结合，每季度对辖区内漳河水域和陆域开展专项监察。

　　今年，宜昌市环保局启动了《宜昌市沮漳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将在“十二五”期间逐年实施，将对推动漳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实行网格化管理
根据“责任到人、一企一人”的责任管理模式要求，市环保局在对辖区企业认真排查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了环境保护网格化管理工作。

此次列入网格化责任管理的企业共105家，重点是国控企业、省控企业、渉重渉铅企业、产生危废的企业、沿江沿河排污企业、化工、医药、建材、涉及饮水安全的企业及其他重点排污企业。其中废水国控重点监控43家，废气国控重点监控企业15家，污水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15家，重金属企业国家重点监控企业8家，其他重点排污企业31家。

该项措施把全市重点排污企业的监管任务全部分解到一线执法监察人员手中，做到任务、责任双明确。对群众反映的环保投诉案件，一线环境执法监察人员在接到指令后，依据网络化管理安排，迅速到达现场开展工作。同时要求每家企业明确一名环保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该企业环境监管责任人，确定责任领导，负责该企业各项环境监管工作。这一制度的实施，将极大地调动了一线执法监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密切了环保部门与排污企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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